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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名 :
	

	地址 :
	

	
	

	
	



-------------

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
申請認收書

本局已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到你的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申請，並正在處理有關申請。如有疑問，請致電2810 3850向退休公務員服務組查詢。


公務員事務局


退休公務員服務組



	檔案編號:
	

	

	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申請表格

	(在填寫此表格前，請先參閱“填寫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申請表格指引”)

	

	A部 : 申請目的

	

	1.
目的 :
	申請經濟援助以支付醫療／殮葬*費用。

	2.
申請金額 (如獲批准，最高金額為港幣6,000元) :
	港幣　
	
	元

	

	B部 : 申請人資料

	

	3.
你是否退休公務員?
	是／否 * 

(如是，請填寫退休金發放編號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

	4.
姓名 (英文) :
	

	(中文) :
	


	5.
性別 : 
	男／女*
	6.
出生日期 :
	


	7.
婚姻狀況 : 
	單身／已婚／喪偶／離婚／分居*

	8.
香港身分證／護照號碼* :
	


	9.
住址 :
	


	10. 通訊地址 (如與住址不同) :
	


	
	

 

	11.
電話號碼 :
	

	

	

	C部 : 已故人士資料 (如申請經濟援助以支付殮葬費用，此部分必須填寫)

	

	12.
已故人士是否退休公務員?
	是／否 * 

	13.
姓名 (英文) :
	

	(中文) :
	


	14.
性別 : 
	男／女*
	15.
出生日期 :
	


	16.
婚姻狀況 : 
	單身／已婚／喪偶／離婚／分居*

	17.
香港身分證／護照號碼* :
	


	18.
與申請人關係 : 
	


	

	D部 : 申請人每月收入及開支

	

	每月收入

	19.
退休金／津貼 :
	
	元

	20.
孤寡撫恤金或尚存配偶及子女撫恤金 :
	
	元

	21.
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 :
	
	元

	22.
高齡津貼／傷殘津貼* :
	
	元

	23.
每月薪金 :
	
	元

	
	職業 :
	


	
	僱主姓名及地址 :
	


	
	


	24.
其他收入 (請說明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:
	
	元

	每月開支

	25.
租金／供款 * :
	
	
	元

	26.
管理費 :
	
	
	元

	27.
電費  :
	
	
	元

	28.
水費 :
	
	
	元

	29.
氣體費 :
	
	
	元

	30.
住宅電話費 :
	
	
	元

	31.
學費 :
	
	
	元

	

	E部 : 申請人家屬資料

	

	32.
與申請人同住的家屬 :

	姓名
	與申請人
的關係
	性別
	年齡／
出生日期
	婚姻狀況
	職業
	每月薪金／學費 *

(元)
	其他收入(例如：

退休金、高齡／傷殘津貼、綜援*)

(元)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33.
並非與申請人同住的家屬 :

	姓名
	與申請人
的關係
	每月供養申請人或與申請人同住家屬
的金額

(元)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
	F部 : 連同申請提交的文件

	

	34.
本人就申請提交以下證明文件 (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(號) :

	
	(a)  (
	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副本，例如香港身分證(申請人也可親身前往公務員事務局退休公務員服務組出示文件正本)。

	
	(b)  (
	證明申請人與已故人士關係的文件，以及已故人士死亡證明書副本(如申請資助以支付殮葬費用)。

	
	(c)  (
	醫療／殮葬 * 費用收據正本(有關發還醫療費用的申請，申請人必須提供證明文件(例如由醫生或醫院簽發的證明書或建議書)，證明該費用確實是因為某種疾病及基於治療用途而需要的)。

	
	(d)  (
	申請人及與申請人同住家屬的每月薪金證明文件。

	
	(e)  (
	申請人住所每月租金／供款 * 證明文件。

	
	(f)  (
	申請人住所每月管理費證明文件。

	
	(g)  (
	申請人住所每月基本開支費用證明文件，例如電費／水費／氣體費／住宅電話費 * 。

	
	(h)  (
	申請人及與申請人同住家屬每月學費證明文件。

	(註 : 
(c)項應在申請日期前一年內發出，而且收據上應清楚註明付款人(即申請人)和受款人姓名。(d)至 (h)項應在申請日期前三個月內發出。)


	G部 : 聲明／陳述

	

	35.
現謹聲明︰

	
	(a)
	*
	本人並沒有就本申請表格A部所述目的獲政府或其他機構提供經濟援助。

	
	
	*
	本人就A部所述目的在
	(日期)
	獲
	

	
	
	
	(政府／非政府機構)

	
	
	
	發放補助金港幣
	
	元。

	
	
	*
	本人就A部所述目的獲發放
	
	元保險賠償。

	
	(b)
	本申請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均屬真確無訛。

	
	(c)
	*
就上述已故人士(其資料載於本申請表格C部)的殮葬費用而言，本人是唯一的退休公務員福利基金申請人，而其他家屬將不會就相同目的提出申請。

	

	

	

	

	申請人簽署／印鑑 : 

日期 :
	

	
	


收集個人資料
1. 收集目的
申請人於本表格或其後通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純粹自願性質。有關資料將會供公務員事務局作處理申請之用。

2. 資料受讓人類別
本局可能就第1段所述的目的，向其他政府部門／局披露申請人於本表格或其後通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。

3. 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
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(第486章)的規定，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更正於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。申請人可致函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西翼8樓公務員事務局退休公務員服務組，提出有關要求。
* 請把不適用者刪去

* 請把不適用者刪去








CSB/PWF 表格 (10/2011)





* 請把不適用者刪去








* 請把不適用者刪去









